附件3

首都劳动奖章推荐人选
简要事迹报送要求

1.题目：标题（要体现个人事迹特点），字体:方正小标宋简体二号字。副标题“——***同志简要事迹”，仿宋_GB2312三号字。
2.正文分两部分,用第三人称，字体：仿宋_GB2312三号字。事迹中直接写个人事迹，无需重复个人基本信息相关内容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部分推荐人选基本情况，包括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籍贯、政治面貌、单位职务、所获荣誉等。第二部分，简要事迹，字数控制在500字左右。
3.须于3月 3 日前，以电子版形式，随《首都劳动奖章推荐情况汇总表》一并报送。















首都劳动奖章状、北京市工人先锋号
推荐集体简要事迹报送要求

1.题目：标题（要体现集体事迹特点），字体:方正小标宋简体二号字。副标题“——***简要事迹”，仿宋_GB2312三号字。
2.正文分两部分,用第三人称，字体：仿宋_GB2312三号字。
第一部分推荐集体的基本情况，包括单位名称、班组名称、人数，组建时间，单位或班组的工作职能、取得的成绩、所获荣誉等。
第二部分，简要事迹，字数控制在500字左右。
3.须于3月3日前，以电子版形式，随《首都劳动奖状推荐情况汇总表》、《北京市工人先锋号推荐情况汇总表》一并报送。



